
设备委托计量合同
买方：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卖方：  北京天誉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_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[bookmark: 1]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它法律规定，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　　一、计量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及金额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型号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六通道座椅强度试验机
	QXII-CFY-06
	1
	1500
	

	2
	气阀耐久试验台
	
	1
	600
	

	3
	模拟人体进出座椅试验机
	
	1
	600
	

	4
	后视镜折叠耐久试验台
	ZDNJ
	1
	[bookmark: _GoBack]600
	

	5
	数显扭力扳手
	ELS-10

	1
	200
	

	费用合计：叁仟伍佰元整（含％6增值税发票）
	¥  ：3500


[bookmark: 2][bookmark: 3]注：对于产品质量与技术规格/参数等可另附表格详细说明。
　　二、合同价格
　　设备总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叁仟伍佰元整
[bookmark: 4]三、合同生效
　　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[bookmark: 5]四、付款方式及期限
　 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于  15  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计量费，乙方收到费用以后5个工作日内派出检测人员上门进行相关检测服务。测试结束后10日内向甲方开具正式增值税发票和计量证书。
[bookmark: 6]五、计量服务证书交付
　　1．检测地点：按甲方指定的地点：  北京市昌平区  。
　　2．证书交付周期：现场检测结束后15日内。
[bookmark: 8][bookmark: 9]六、违约责任
　　 1．乙方不能按期交货，除不可抗拒因素外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延期违约金，每日按合同总价的0.3％计算。
　　 2．双方必须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违约责任规定。
[bookmark: 10]七、不可抗力事件：
供需双方执行合同期间，任何乙方如遇不可抗力而不能完成合同时，均不承担违约责任。但事件结束后，双方应协商补救办法。（不可抗力是指：地震、火灾、战争、政治运动或政府禁令等）
[bookmark: 11]八、合同纠纷的解决
　  甲乙双方若发生合同纠纷，应本着互谅互让、互相尊重、和平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双方向甲方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其它约定事项
　　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甲乙双方商定，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。
　　本合同一式4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执2份。


	甲               方
	乙               方
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北京天誉科技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
	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（建材研究院）206幢1层北1号 

	法定代表人： 赵月强
	委托代理人： 
	法定代表人： 
	委托代理人：

	电话：18610117246
	
	电话：13381289770
	传真：

	开户银行：工行北京南口支行
	开户银行： 工行北京管庄支行

	账号：0200011619200038050
税号：91110114801184540U
	邮政编码：102204
	账号：0200006809200087662
税号：91110105351298080B
	邮政编码：100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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